银行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附表1-2：服务贸易承诺时间表
	服务部门：银行服务及其他金融服务（不包括保险和证券）


	执行单位
	服务涵盖范畴
	执行时间
	承诺内容

	中国人民银行
	银行服务： 

a）接受公众存款和其他应付基金承兑；
b）所有类型的贷款，包括消费信贷、抵押信贷、商业交易的保理和融资；
c）金融租赁；
d）所有支付和汇划服务，包括信用卡、收费卡和借记卡，旅行支票和银行汇票（包括进出口结算）；
e）担保和承兑；
f）为自有账户或客户提供的外汇交易。
	加入时
	　　外汇业务：取消地域限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在华提供外汇服务，没有服务对象限制。
　　人民币业务：开放上海、深圳、天津和大连。
　　营业许可：中国金融服务部门营业许可的发放条件完全是审慎性的（即对营业许可的发放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外资独资银行或者外资独资财务公司的资质条件；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外国银行分行的资质条件；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200亿美元；
　　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中外合资银行或者中外合资财务公司的资质条件；提出申请前一年年末总资产不少于100亿美元；
　　外资金融机构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资质条件；在华开业3年以上，且在提出申请前连续两年蠃利；除此之外没有其他限制条件。
　　金融租赁：允许外资金融租赁公司与中国公司在相同的时间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加入后1年内
	人民币业务：开放广州、珠海、青岛、南京和武汉。

	
	
	加入后2年内
	人民币业务：开放济南、福州、成都和重庆；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中国企业提供服务。

	
	
	加入后3年内
	人民币业务：开放昆明、北京和厦门。

	
	
	加入后4年内
	人民币业务：开放汕头、宁波、沈阳和西安。

	
	
	加入后5年内
	　　人民币业务：取消所有地域限制；允许外资金融机构向所有中国客户提供服务。设在中国某一地区并拥有人民币业务营业许可的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向其他已开放人民币业务地区的客户提供服务。
　　营业许可：取消所有现存的对所有权、经营以及外资金融机构企业设立形式，包括对分支机构和许可发放的非审慎措施。

	中国人民银行
	其他金融服务：
　　k）其他金融服务提供者从事金融信息、金融数据处理及有关软件的提供和交换；
　　1）就（a）至（k）项所列的所有活动进行的咨询、中介和其他附属服务，包括信用调查和分析，投资和有价证券的研究和咨询，为公司收购、重组和制定战略提供建议。
	加入时
	对跨境交付方式不作限制。
中国金融服务部门营业许可的发放条件完全是审慎性的（即对营业许可的发放没有经济需求测试或数量限制）。允许外国机构设立分公司。

	
	非银行金融机构从事汽车消费信贷
	加入时
	不允许跨境提供除上述其他金融服务以外的服务，除此之外没有限制。


